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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以

下称本中心）开展的转股资产交易业务，提示市场风险，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等有关规定以及《北

京股权交易中心转股资产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参与本中心转股资产交易业务的投资者应当具

备较强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投资者应为符合下列条件的自

然人或法人： 

（一）合格个人投资者应具有 2 年以上股权投资经历，

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家

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万元，或者近 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

于 40 万元； 

（二）合格机构投资者最近 1年末净资产应不低于 1000

万元； 

（三）金融管理部门视为合格投资者的其他情形。 

本条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股票债券、基金份额，以及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

保险产品、信托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符合金融管理

部门规定的金融机构依法管理的投资性计划。 



2 

 

第三条 参与转股资产交易的金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

构法人应当具备转股资产投资意愿和能力，具有丰富企业经

营管理经验或专业投资分析能力，并具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

且必须依法参与转股资产交易。 

第四条 金融企业依法依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及私募

基金等非法人投资者参与转股资产交易，资金投向和使用应

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第五条 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或法律法规、本中心有

关业务规则禁止或限制从事证券、期货交易情形的机构或人

员，不得参与本中心转股资产交易活动。 

第六条 本中心可以根据情况对投资者适当性标准进行

调整。 

第七条 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投资主体有限

制性规定或有其他要求的，遵照其规定。 

第八条 投资者参与本中心转股资产交易等相关业务，

应当熟悉本中心相关规定，了解本中心转股资产交易业务的

风险特征，结合自身风险偏好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确定投资

目标，全面客观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交易产品认知能力、

风险识别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本中心的

转股资产交易业务。 

第九条 投资者应当如实申报开户材料，并对提供信息

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不得采取虚假

申报等手段规避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求。投资者提供的信息

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其投资者适当性的，应当及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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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 

第十条 投资者应当遵守“买卖风险自负”的原则,承担

产品交易的履行交易义务，不得以不符合本指引规定的投资

者适当性标准为由拒绝履行转股资产交易的相关义务。 

第十一条 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通过

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得侵害国家、社会、集体利

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交易场所及相

关单位的工作秩序。 

第十二条 本指引实施前已在本中心开立证券账户但不

符合本指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投资者，不得参与转股

资产交易业务。 

第十三条 本指引由本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